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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中的求异法及其理论依据

鲍 雨 潘绥铭

内容提要：求异法是呈现和解释社会现象内部异质性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求异法以后现代主义理论

为起点，力求呈现社会现象内部的差异性，并将被研究者的主体建构作为差异性的来源，强调对被研究者主

体建构的意义的理解。求异法的这些特征要求研究者呈现不同被研究者对同一现象的差异化理解，并把主

诉的充满异质性的经验材料类型化和理论化，以期对现象进行充分的解释性理解。

关键词：求异法；理解；主体建构；类属化；理论化

求异法是在定性研究方法中，对照于求同法和求全法的一个新概念，由黄盈盈等在 2008年首次提

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求同法是指确定一个研究目标之后，收集多人的情况，从对不同人的不同访谈

记录中摘取某些相同的侧面或者片段，来证明在这些人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现象，然后用这些共同

现象来说明自己的研究目标。求同法的目的是发现共性，并依据依赖共性做出相应的解释。求同法模

仿社会调查的定量传统，是社会学研究中最常见的定性调查方法。而求全法是彻底地研究某一个被研

究者，将该被研究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力图反映被研究者的全貌。求全法是真正的个案研究，广泛

地应用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田野调查中。①然而，求异法不同于求同法对一般性、普遍性的追求，也不同

于求全法追求特殊性与唯一性，而是旨在探索社会现象内部的差异性、多样性，或是发现同一现象在不

同调查单位中的不同存在形式。求异法不仅是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操作方法，也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认识

论和方法论取向。从“什么是理论”、“如何建构理论”，到被研究者的界定与取舍，求异法都有一套严

密的理论取向与逻辑范式。

一、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转向

在古典主义社会学理论范式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社会学应寻求普遍的法则式命题，应用

一般性的概念与命题来对社会现象进行描述与解释。实证主义传统主张社会学应模仿自然科学，寻求社

会现象产生与变化的因果解释，就特定社会问题得出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结论，在实证主义传统中理论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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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客观的描述，研究者要排除个人主观意识的涉入。理解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韦伯则用“理想类型”

的概念指代那些理性的、不被错误或感情因素所影响的人类行动，并认为社会学要以科学的方法建构理想

类型，来剥离那些特殊的、不确定的影响因素，平均地近似地反映人们行动的普遍意义。

后现代主义学者们对古典社会学的理论取向、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与反思，②他们强调社

会世界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因而在认识论上否定了寻求法则式命题的路径。首先，后现代主义明显的

表现出反本质的怀疑论倾向，③认为人类社会不存在本质性的特征，社会现象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

物，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要针对特定的社会情景。④其次，后现代主义质疑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反对普遍

性的知识，⑤认为社会现象是多元的，用于解释现象的理论都是局部性的、包含诸多社会情景的，所以需

要探索这些异质性的、多维度的社会现象以及表现形式，给理论发展提供新的主题与视角。再次，后现

代主义强调研究者及其视角在研究中的基础作用，⑥承认研究者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涉入研究过程之

中。研究者是否看到特定的社会现象，如何选择被研究者、如何建构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都依赖于研

究者本身的研究视角。

求异法正是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兴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求异法认为，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不一定是追

求统一的关于社会的普遍的和规律性的认识，而是应该力求反映社会现象在特定日常生活场景和特定群

体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应该力图把握不同个体对社会现象的异质性的不同感知与理解；并把了解不同个体

主体建构的意义的差异性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同时，异质法还承认研究者的视角和理论背景对研究过

程的形塑作用，主张对研究者、被研究者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建构的互动过程保持反思性。总之，求异法在

肯定人具有能动性的基础上追求社会现象的异质性，而不是追求建立普遍法则。

二、以理解为中心的理论观

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分析、解释社会现象。不同的理论流派对于什么是“社会学理论”，以及应

采用怎样的语言结构来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都有着不同的见解。

实证主义理论家“把概念作为变量，使概念间关系具体化，解释和预测这些关系，使知识系统化，通过

假设验证来证明理论关系，研究生产假设”。⑦这种传统认为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存在着逻辑因果关系，

而理论就是找到事物间的逻辑关系并通过理性的工作对它们加以科学的论证。⑧然而对此持批评态度

的社会学家认为这种理论观将“理论约化为事实”，⑨如果仅仅将理论当作是对事实的客观的反映和描

述，希望通过几个变量来解释一个社会现象的发展与变化，就犯了“过分简化了行动模型”⑩的错误。同

时对于统计规律一般性的追求会使研究者选择性地忽视自己的假设之外的小概率现象的出现，导致社会

学想象力的枯竭。

而理解社会学传统强调对社会行动意义的“理解”。从理解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行动与物理运动

间的本质区别是前者是有意义的，要分析与把握社会行动，研究者就必须理解该行动的意义。意义是表象

的背后的内容，是一个名称向你“传诉”某种东西，引起了你的某种心理体验。施瓦特认为，“说人类行动

是有意义的，要么是说它包含了一种标明了某项行动种类的特定的有意图的内容，要么是说某项行动的意

义只能通过它所属的意义系统来加以把握”。所以为理解某一具体行动的意义，人们必须按照行动者主

观认可的并正在使用的方式来进行释义。

定性研究中的求异法及其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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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社会学研究被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问题取向所主导，这种取向认为研究问题是两个变量之间

的关系的发问，理论是描述两个变量关系并解释两个变量作用机制的语言体系。单个的社会现象（变量）

未被作为一个“问题”纳入研究之中。而从理解的角度看来，研究问题可以是针对某一社会现象做出的“这

一现象是什么”或“该现象在不同情景和社会群体中的表现形式是什么”的回答，而不必局限于对现象之间

的因果机制做出判定。在解释社会学的路径下，理论可以被认为是对研究现象进行理论化的一组抽象术

语；是有关范围、深度、力量以及相关性有关的命题，目的是为社会现象提供具有想象力的解释。因此，理

论可以将探究现象的内含和外延作为目标，发掘与现象关联的诸要素，获知现象范围、深度、变异程度和其

他影响因素关系；也可以聚焦于社会现象的文化或符号意义，理解人们赋予社会现象的意义或行动的目

的，为现象提供具有想象力的解释。以理解为中心的理论观是求异法得以成立的主要依据。

三、求异法的理论关怀

定性研究中的求异法强调深度呈现与理解特定社会现象，本质上是反映该现象或者是现象内部的某

种独特性。其首要目的是发现新的社会现象，将这一现象理论化，并提供有想象力的解释。由此，以求异

法作为研究方法进行理论建构包括两个过程：

第一，研究者针对某一需要研究的社会现象，“发现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不愿意承认的某个现象的内

部差异性与多样性，或者努力去发现同一个现象在不同调查单位中的不同存在形式”，或者说是建构这一

社会现象之下的不同的类属，并将我们建构的类属与先前的抽离出个人与情境因素的一般性分类加以比

较、分析。建构或者完善概念体系来描述模糊的、流动的社会现象，确定该现象的边界，使之明确化。这一

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类属化。

第二，用系统的语言对每一个类属的意义以及类属之间意义的差异性加以解释性的理解，并将每一个

分别探讨的类属集中整合起来形成对该现象的总体认知，通过与已有的解释这一现象的一般理论进行比

较分析，形成关于一个或者一些类属甚至是整个现象的整体性理论。这种用术语化的语言将经验材料组

织起来形成理论的过程，可以被称为理论化。

用求异法建构的理论可以是描述、呈现式的，也可以是理解式的，在呈现同一现象在不同调查单位中

的不同表现形式的同时，理解不同被研究者背后的不同意义，并寻求对行动逻辑和社会现象的理解；我们

可以研究现象的某一种类属，也可以研究多种，前者如求全法，把一个单位当成一个异质性的整体来研究，

进行深度的理解；后者即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建立光谱，理解多种不同单位的存在形式。本质上求全法与求

异法是一个连续体，不存在方法上的分裂，仅仅是针对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做出的分类；我们的理论可以是

针对特定社会现象的某一新的类属进行解释性理解，也可以建立光谱，把新的类属和原有的类属进行对

比，指出差异性，并将二者联系起来形成对该现象的整体性认知。总之，用求异法建构的理论是一个连续

的过程，从描述到理解、从单一类属到多个类属以致对整个现象的理解都可以被囊括到“理论”之中。

四、主诉：差异性的来源

求异法的目的是揭示那些未被认识的，或者是基于视角的不同而被人们忽视的现象内部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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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判定这些“差异性”的标准，应来自于被研究者的主体建构，也就是说调查的经验材料应更多的来自于

被研究者的主观叙述，而非研究者的主观臆断。

主体建构视角是潘绥铭等在反思“性”的生物科学视角和社会建构视角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潘绥

铭等在梳理中外“性”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被研究者作为自身“性”的身体感觉和社会经历的拥有者，对

于何为“性”、涉“性”活动的意义是什么，都有一套自己的思维逻辑和表述方式。研究者需要倾听他们

自己是如何感悟和建构寓于自身的“性”。所以“性”并不仅是生物事实或社会建构的结果，而是体现着

研究者主体建构和主观叙述。潘绥铭等对主体建构的阐释以“性”研究为例，反映的却是认识论和方法

论的重大转向。

既然我们把行动的实践者当成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来看待，为了理解他的行动意义，就应该考察作

为实践活动执行人的被访者对自己行为或者想法做出的说明。所以我们追求的“真实”是一种调查对象

主诉的真实。我们用于建构理论的经验材料不是通过观察被研究者外显性行动或是揣测其行动的意义，

而是依赖于被研究者主观叙述其行动的意义。在我们理解其主诉的不同意义的同时，因为不同的被研究

者的生平情景和知识库存不同，他们对一个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的意义有着不同的体会与认知，这些体会

与认知以及由此获得的被研究者的生活逻辑很有可能超乎研究者的想象。研究者需要了解的行动的意

义，只能通过行动者的主诉才能把握。这要求我们将调查对象看成有能动性的个体，从被研究者的主观叙

述出发，从经验观察入手，把他们的主观叙述作为我们类属化和建构理论的标准，再将这些经验材料上升

为理论。这就要求研究者以生活世界中的存在作为蓝本形成一个个类属，而不是用先入为主的分类体系

去框定生活世界。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主诉看成一种“绝对标准”，而是要强调通过主诉得到的“事实”也是一种“建构”

的产物，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研究者对意义加以理解的时候，并不是追求客观的、本质上的“真实”，而是追

求调查对象主诉的“真实”，这种“真实”是被研究者建构的产物，既然他们如此建构这一现象并以一定的方

式来叙述出来，那么这种建构对于他们来说就具有“真实”的意义。将被研究者主体建构的意义作为核心

的经验材料，并不是要去制造一个新的“绝对标准”来衡量某次具体的研究过程，而是要求研究者忘掉所谓

的经验材料的客观性，倾听被研究者是如何理解社会现象的意义。

五、研究者的作用

求异法肯定被研究者主诉的意义在构建理论中的基础作用，同时，研究者自身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

从经验材料上升为理论是一个研究者依据自身的理论背景和兴趣对被研究者主诉的意义进行再建构的过

程，是研究者而不是被研究者将社会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属，并用理论化的术语表达出来，形成一套理论体

系。所以说理论的形成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共同建构的结果。

随着实证主义走向后实证主义，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科学实证的范式已经和建构范式趋于某种程度的

合流。后实证主义否定了研究者的工作可以运用客观的方式来解释行动者的意义，而接受了“范式”对于

研究者如何建构理论的影响。而建构主义者更加相信心智在知识建构过程中具有主动性，认为社会科学

对于揭示出的一系列现象是一种建构的产物。建构主义者反对将行动者行动的意义看成是固定的实体，并

认为研究者所描绘出的意义不是行动原初的意义，而是他们再生产出来的或者是重构的意义。研究者如

定性研究中的求异法及其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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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运用语言把他所感知到的他人的意义通过理论化的形式表达出来，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研究者在被研究

者主诉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过程。

同时，传统的社会行动理论将作为行动者的个人看成理性的，认为在行动之前就明确地知道自己的意

图，即有一个客观的原初意义的存在。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行动者在某些情境中未能有明确的意图，这些意

图是潜意识中的、模糊的，未能被行动者明确地意识到的。舒茨认为，韦伯在关注于有意识参与的行动的

同时，没有将某些缺乏意识参与或反应性的行为纳入分析视角，然而这种行为也是有意义的，对于这些以

模糊不清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意义，大部分都没有被揭示出来。所以，除了被研究者主观意识到的却在受

访过程中因为无法表达和刻意回避等场景互动因素而无法被研究者接收到的意义，还有非理性的、惯习性

的，行动之前并没有明确的意图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意义与逻辑。

被研究者所建构的意义未必都是明确的、一贯的，在很多时候，这些意义是非理性的、模糊的，未被自

己明确地意识到。在访谈过程中，对于那些被被研究者明确认知的意义，研究者应排除被研究者的顾虑使

之尽可能的明确地表述；对于那些未被被研究者意识到的意义，研究者需要去理解被研究者语言背后的意

义脉络与实践逻辑。因此对现象和类属进行抽象得到的概念系统并不一定是被研究者说出的，研究者也

不要指望被研究者为代替研究者找出所需要的理论解释。相反，类属的确定和理论的建构都来自于研究

者对经验材料的分析。一个好的访谈，就是要使被研究者最大限度地说出自己的感知、体验、态度与行为，

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可供分析的经验材料。而一个好的研究者，则应在充分挖掘经验材料后，付诸有想象

力的理论化。

六、基于扎根理论的求异法操作

在落实求异法的定性研究中，为了充分发掘异质性，充分排斥先在观念的限制，我们主张使用最大差

异的信息饱和法作为实地研究的方法和策略。首先利用最大差异法选择被研究者，具体的操作方法为：从

第二个人开始寻找与前面被访者相关社会特征具有最大差异或者截然相反的人作为下一个被访者，这些

社会特征依据自己的研究目的而定，例如性别、年龄、城乡差别、风度举止等。最大差异法并不是追求代

表性，也不是分层抽样，而是为了尽量发现不同的人对同一现象所阐释意义的多元表达。最大差异法是一

个实用主义策略，在访谈之前我们很难了解到这个被访者是否能够有与前一个被访者有不同的意义建构，

所以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有一个潜在的假定，即认为被访者的不同的社会特征意味着他们有不同的个人生

平情景和知识库存，这些不同的生平情景和知识库存就会影响被访者对某一现象的感知与意义建构。这

些差异并不是访谈前所能了解的，研究者只能利用可以被直接感知的外在差别来近似地寻找可能存在的

内在的差别。寻找外部的社会特征并不具有建构类属和理论上的价值，只是在调查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

的情况下的一种具有可行性的策略与工具。

此外我们主张利用信息饱和原则来解答定性调查的人数问题。如果研究的目的是追求新的现象和现

象内部的类属，那么调查的人数应该取决于是否还存在我们没有调查到的新信息，如果不再有新的信息，那

么在理论上已经达到了“信息饱和”，我们的调查就应该停止了。在这里信息饱和原则不是要穷尽被研究

者的所有社会特征，达到一个全方位的“异”，而是仅仅针对需要研究的那一个社会现象，来调查被研究者关

涉这一现象的态度、认知、行动已及他们为何如此看待这一现象背后的意义和逻辑。研究者收集的是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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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在不同个体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使这个现象的内部属性和类属达到饱和，而不是这些个体的全部信息。

为了更加深化对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的理解，在此可以将扎根理论中的理论抽样与最大差异的信

息饱和法进行比较。理论抽样要求先从数据出发，概括出概念的类属，再根据这些已经确定的类属寻找和

增加新的调查对象，来充实和完善已经建立的理论类属，达到类属的饱和。 理论抽样是根据生成和完善

类属、建构理论的需要而进行的抽样策略。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同理论抽样的目的类似，都是为了：描

述一个现象（概念）的属性；拓展和完善这个现象（概念）的类属，使之达到某种程度上的饱和；区分不同的

类属并理清类属之间的关系；为每个类属背后的意义提供理论性的解释。

然而这两种方法也存在差异性。对于达到饱和的标准评定上，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与理论抽样相

比，更具有可操作性。首先，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提供了寻找异质性的可行性方案。在理论抽样“搜集

新鲜数据不再能产生新的理论见解，也不再能揭示核心理论类属新的属性”时，抽样达到了饱和，寻找调

查对象的工作就可以停止了。但是这种饱和标准只是说明了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未给出如何寻找对

象以达到饱和的具体的有可操作性的方法，研究者永远无法知道下一个或一些调查对象是否能提供新的

异质性的类属；而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给出了寻找与发现这些异质性的可行性方案，即寻找社会特征具

有最大差异的被研究者作为被访者。

其次，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具有主体建构视角。理论抽样暗含着客观主义倾向，即认为社会现象

中的类属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者要发现这些异质性使对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达到饱和。而最大差异的

信息饱和法更强调类属和理论的主体建构性，即认为没有一个客观上的理论“饱和”，饱和的状态是研究

者和被研究者共同建构的结果。无法出现新的信息不仅取决于被访者“无可表述或者无法表述”，也取决

于研究者的理论基础与研究目的所要求的阐释深度。“饱和”是方法论层面的理想状态，一项“饱和”的研究

很可能因为研究者理论背景的深化或视角的变化，而扩展出新的类属，变得不饱和，促使研究者进行进

一步的研究。

七、求异法的适用范畴

求异法也有其边界。我们需要注意到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现象类属的分类甚至社会现象本身并

不能作为本质上的“事实”来加以认识，所谓“新”与“异”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和作为人的被研究者共同建

构的产物。

所以研究者使用求异法来调查不同的单位，是为了：调查同一现象在不同单位中的不同表现，我们的

问题仅仅限于某一特定的现象，而不是调查这些单位身上的所有现象；调查是要尽可能详尽地分析并解释

这一现象在不同的调查单位的一种或者几种经过类型化的表现形式，而不是要穷尽这一现象在所有单位

之中的所有表现形式。

社会生活是雾状的存在，包含着多元与模糊的状态，求异法的本质是提出一个概念来概括某一特定的

社会现象，再人为地对其进行分类，将这个概念类属化，把雾状存在分割成光谱的形式，并确定分类的边

界，使我们对社会现象认知纳入到人类可以理解的范畴之中。此外，求异法将社会现象类属化的过程，不

能被简单地看成将类属进行描述性的调查方式，而是在描述现象内部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对这些存在的内

部差异进行理论化的理解。

定性研究中的求异法及其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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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 结

求异法与其它社会研究方法一样，将社会现象用一整套术语体系加以概括与说明，使之置于人们可理

解的范围，所以求异法本质上是一种建构理论的方法。求异法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转向的影响，试图探索

社会现象的异质性。求异法秉承以理解为中心的理论建构取向，反对把理论仅局限于变量关系或因果律

式的探讨，而是把现象看成主观建构的产物，强调对主体建构的意义的理解。求异法探讨被研究者对自身

实践所赋予的意义，以被研究者的主诉作为经验材料的来源，寻求不同被研究者对同一现象的差异性理

解，再将这些经验材料类属化，通过概念表达出来，为每个类属提出有想象力的解释性理解，最终将经验材

料抽象为理论。

诚然，求异法只是提出了一种新的从主体建构视角出发而进行研究的方法，提供了建构理论的一种可

供选择的方式。正如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那样，求异法提出并非为了否定一般性理论，以便使自身成为普

适的、替代既存范式的方法通则，而是为了探索在一般性、普遍性之外的多样性与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

讲，求异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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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seeking Approach in Qualitative Method

and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BAO Yu, PAN Sui-ming

Abstract: Differences-seeking Approach i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iming at presenting and ex⁃
plaining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of a social phenomenon. Based on the postmodernism social theory, re⁃
searchers use Differences-seeking Approach to present the differences of a social phenomenon, and take
the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meanings of the individuals as the sources of diversity.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pproach require researchers to pursue the diversified understandings of a social phenomenon among
different individuals and to make the subjectively narrative materials categorizing and theorizing, in order
to have sufficiently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phenomenon.

Key words: differences-seeking approach; understanding;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categorizing; th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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